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再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炳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衣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

0年度訴字第1010號中華民國100年12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21419號），提起上

訴，經本院前審101年度上訴字第74號判決有罪確定，嗣經本院

依被告之聲請，裁定開始再審（112年度聲再字第25號），回復

第二審程序，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炳榮之宣告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經撤銷部分，陳炳榮各處如附表「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之

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被告陳炳榮表明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

上訴，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

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其餘部分

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

據、所犯法條、沒收及追徵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

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

　　被告已供出上游曾志文，並因而查獲及判處罪刑確定，應有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請求酌減刑度等

語。

三、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累犯加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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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被告前於民國97年間，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以98年度簡字第2435號判決減為有期徒刑1月15

日確定，並於99年6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事實，固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然而，本件公訴意旨

未於起訴時或法院審理中，就被告有無構成累犯，以及是否

加重其刑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本院已無庸依職權調查

並為相關之認定。況上開業經執行完畢之前案為違反證券交

易法案件，與本案罪質不同，被害法益迥異，難認被告有具

特別惡性、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事，參酌最高法院大法庭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及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

號判決意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

告本案所犯之各罪，自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最低

本刑之必要。原判決未及依前開大法官會議解釋、最高法院

之裁定及判決等意旨，依職權認定本件累犯事實，並就是否

加重其刑之必要為審酌，遽依前揭被告之前科紀錄，就被告

所犯各罪，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自有未

合。被告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但原審判決既有前述違誤

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就各罪均適用累犯規定並加重其

刑部分予以撤銷。惟本院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

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

行」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㈡被告供出上游減刑部分：

　1.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供出毒品來

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

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

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的相關資料，客觀上足使

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對之發動偵查，並因而破獲者。所

謂「破獲」，指「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而言（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刑事判決參照）。

　2.查被告於100年7月20日之調詢時即主動供出其毒品來源為

「志華」（即曾志文），及提供「志華」之電話號碼及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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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予警方，員警因而對「志華」上線監聽，及於101年2月

7日借詢被告以調查曾志文販賣二級毒品之不法事證；嗣曾

志文所為分別於100年5月15日、100年5月26日（含販賣及轉

讓）、100年6月5日、100年6月1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被告

之犯行（另於100年6月24日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與本案無

涉），於000年0月間，經檢察官起訴，並於同年0月間由臺

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字第70號判決有罪確定在案，

分別有被告之警詢及偵查筆錄、手機通訊錄翻拍畫面（見警

卷第9、12頁，偵卷第2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

00年12月21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000032626號、101年3月8

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017005412號函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

民二分局101年2月22日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017003840號函

暨陳炳榮警詢筆錄、曾志文之起訴書及判決書等在卷可憑。

是檢警確係依據被告之指證，因而對曾志文發動偵查，並因

而查獲曾志文於前揭時間，分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被告之事

實，堪認被告於100年6、7月間販賣予他人之毒品（即原判

決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係向曾志文所購得，二者間具

有先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及關聯性，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至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示100

年3月10日之犯行，係曾志文於100年5、6月間販賣毒品給被

告前之犯行，自與被告向曾志文取得毒品之行為間，不具先

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及關聯性，而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原判決就事實欄一、㈡至㈧

部分未及依法減輕其刑，自有未洽，被告以此為由提起上

訴，為有理由，本院應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至原判決事

實欄一、㈠所示犯行部分，被告據此提起上訴，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㈢又原判決所處之刑（共8罪）經撤銷後，原定應執行刑部分

亦失所附麗，應併予撤銷，附此敘明。

四、科刑審查：

　㈠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犯之8罪均自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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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復就事實欄一、㈡至

㈧部分，併有前揭供出上游曾志文因而查獲的情形，是本件

自應就事實欄一、㈠部分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規定予以減輕；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各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項規定，先依較少之數減輕，再遞減

輕之。

　㈡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

以正當途徑工作營生，僅因貪圖小利，即罔顧毒品流通對於

社會所造成之貽害，恣意販售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惡

性非輕；而其除有如前三、㈠所載之前科素行外，另有多起

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紀錄，顯見其平

日素行非佳，且為圖得財產利益已多次觸法，主觀價值已然

有所偏差；並考量被告遭查獲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次數、各

次所販售數量、金額多寡，與其坦承犯行、配合檢警辦案，

及其於本院審理中所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等生活狀

況等一切情狀（涉及個人隱私部分不予揭露，詳見本院審判

筆錄），分別就被告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8罪（見本判

決附表「原判決所對應事實欄及行為時間」欄），各量處如

附表所示之「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

　㈢另斟酌被告所為本案共8次犯行，罪質相同且手段相似，販

賣對象雖僅兩人、販賣期間介於100年3月至7月間，非難重

複評價程度偏高，然於案發後另扣得甲基安非他命毒品12

包、愷他命2包等不同種類及數量之毒品，與本件數罪所反

應出被告之人格特性，依法律所規定範圍之外部性界限，及

依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等規範，據以裁量之內部性界

限，並依限制加重原則、罪責相當及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

性，合併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五、同案被告陳炳達、曾盈豪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附此

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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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月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呂明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附表

編

號

原判決所對應事

實欄及行為時間

原審判決主文

（宣告刑部分）

本院判決主文

1 事實欄一、㈠

100年3月10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拾

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

拾月。

2 事實欄一、㈡  1

00年6月6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

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

肆月。

3 事實欄一、㈢

 100年6月11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

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

肆月。

4 事實欄一、㈣

100年6月12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

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

肆月。

5 事實欄一、㈤

100年6月15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

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

肆月。

6 事實欄一、㈥

100年6月16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

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

肆月。

7 事實欄一、㈦

100年6月24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玖

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

伍月。

8 事實欄一、㈧

100年7月4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柒

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

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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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再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炳榮




選任辯護人  李衣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010號中華民國100年12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21419號），提起上訴，經本院前審101年度上訴字第74號判決有罪確定，嗣經本院依被告之聲請，裁定開始再審（112年度聲再字第25號），回復第二審程序，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炳榮之宣告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經撤銷部分，陳炳榮各處如附表「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被告陳炳榮表明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沒收及追徵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
　　被告已供出上游曾志文，並因而查獲及判處罪刑確定，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請求酌減刑度等語。
三、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累犯加重部分：
　　查被告前於民國97年間，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98年度簡字第2435號判決減為有期徒刑1月15日確定，並於99年6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事實，固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然而，本件公訴意旨未於起訴時或法院審理中，就被告有無構成累犯，以及是否加重其刑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本院已無庸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況上開業經執行完畢之前案為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與本案罪質不同，被害法益迥異，難認被告有具特別惡性、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事，參酌最高法院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及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本案所犯之各罪，自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原判決未及依前開大法官會議解釋、最高法院之裁定及判決等意旨，依職權認定本件累犯事實，並就是否加重其刑之必要為審酌，遽依前揭被告之前科紀錄，就被告所犯各罪，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自有未合。被告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但原審判決既有前述違誤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就各罪均適用累犯規定並加重其刑部分予以撤銷。惟本院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㈡被告供出上游減刑部分：
　1.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的相關資料，客觀上足使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對之發動偵查，並因而破獲者。所謂「破獲」，指「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刑事判決參照）。
　2.查被告於100年7月20日之調詢時即主動供出其毒品來源為「志華」（即曾志文），及提供「志華」之電話號碼及居住地址予警方，員警因而對「志華」上線監聽，及於101年2月7日借詢被告以調查曾志文販賣二級毒品之不法事證；嗣曾志文所為分別於100年5月15日、100年5月26日（含販賣及轉讓）、100年6月5日、100年6月1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被告之犯行（另於100年6月24日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與本案無涉），於000年0月間，經檢察官起訴，並於同年0月間由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字第70號判決有罪確定在案，分別有被告之警詢及偵查筆錄、手機通訊錄翻拍畫面（見警卷第9、12頁，偵卷第2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00年12月21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000032626號、101年3月8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017005412號函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二分局101年2月22日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017003840號函暨陳炳榮警詢筆錄、曾志文之起訴書及判決書等在卷可憑。是檢警確係依據被告之指證，因而對曾志文發動偵查，並因而查獲曾志文於前揭時間，分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被告之事實，堪認被告於100年6、7月間販賣予他人之毒品（即原判決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係向曾志文所購得，二者間具有先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及關聯性，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至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示100年3月10日之犯行，係曾志文於100年5、6月間販賣毒品給被告前之犯行，自與被告向曾志文取得毒品之行為間，不具先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及關聯性，而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原判決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未及依法減輕其刑，自有未洽，被告以此為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本院應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至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部分，被告據此提起上訴，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又原判決所處之刑（共8罪）經撤銷後，原定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附麗，應併予撤銷，附此敘明。
四、科刑審查：
　㈠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犯之8罪均自白上開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復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併有前揭供出上游曾志文因而查獲的情形，是本件自應就事實欄一、㈠部分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各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項規定，先依較少之數減輕，再遞減輕之。
　㈡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以正當途徑工作營生，僅因貪圖小利，即罔顧毒品流通對於社會所造成之貽害，恣意販售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惡性非輕；而其除有如前三、㈠所載之前科素行外，另有多起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紀錄，顯見其平日素行非佳，且為圖得財產利益已多次觸法，主觀價值已然有所偏差；並考量被告遭查獲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次數、各次所販售數量、金額多寡，與其坦承犯行、配合檢警辦案，及其於本院審理中所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等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涉及個人隱私部分不予揭露，詳見本院審判筆錄），分別就被告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8罪（見本判決附表「原判決所對應事實欄及行為時間」欄），各量處如附表所示之「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
　㈢另斟酌被告所為本案共8次犯行，罪質相同且手段相似，販賣對象雖僅兩人、販賣期間介於100年3月至7月間，非難重複評價程度偏高，然於案發後另扣得甲基安非他命毒品12包、愷他命2包等不同種類及數量之毒品，與本件數罪所反應出被告之人格特性，依法律所規定範圍之外部性界限，及依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等規範，據以裁量之內部性界限，並依限制加重原則、罪責相當及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合併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五、同案被告陳炳達、曾盈豪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月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呂明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附表
		編
號

		原判決所對應事實欄及行為時間

		原審判決主文
（宣告刑部分）

		本院判決主文



		1

		事實欄一、㈠
100年3月10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2

		事實欄一、㈡  100年6月6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事實欄一、㈢
 100年6月11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4

		事實欄一、㈣
100年6月12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5

		事實欄一、㈤
100年6月15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6

		事實欄一、㈥
100年6月16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7

		事實欄一、㈦
100年6月24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8

		事實欄一、㈧
100年7月4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柒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再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炳榮


選任辯護人  李衣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
0年度訴字第1010號中華民國100年12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21419號），提起上
訴，經本院前審101年度上訴字第74號判決有罪確定，嗣經本院
依被告之聲請，裁定開始再審（112年度聲再字第25號），回復
第二審程序，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炳榮之宣告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經撤銷部分，陳炳榮各處如附表「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之
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被告陳炳榮表明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
    上訴，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
    ，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其餘部分則
    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
    所犯法條、沒收及追徵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
　　被告已供出上游曾志文，並因而查獲及判處罪刑確定，應有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請求酌減刑度等語
    。
三、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累犯加重部分：
　　查被告前於民國97年間，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以98年度簡字第2435號判決減為有期徒刑1月15
    日確定，並於99年6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事實，固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然而，本件公訴意旨
    未於起訴時或法院審理中，就被告有無構成累犯，以及是否
    加重其刑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本院已無庸依職權調查
    並為相關之認定。況上開業經執行完畢之前案為違反證券交
    易法案件，與本案罪質不同，被害法益迥異，難認被告有具
    特別惡性、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事，參酌最高法院大法庭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及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
    號判決意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
    告本案所犯之各罪，自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最低
    本刑之必要。原判決未及依前開大法官會議解釋、最高法院
    之裁定及判決等意旨，依職權認定本件累犯事實，並就是否
    加重其刑之必要為審酌，遽依前揭被告之前科紀錄，就被告
    所犯各罪，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自有未合
    。被告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但原審判決既有前述違誤之
    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就各罪均適用累犯規定並加重其刑
    部分予以撤銷。惟本院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
    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㈡被告供出上游減刑部分：
　1.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供出毒品來
    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
    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
    、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的相關資料，客觀上足使偵
    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對之發動偵查，並因而破獲者。所謂
    「破獲」，指「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而言（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刑事判決參照）。
　2.查被告於100年7月20日之調詢時即主動供出其毒品來源為「
    志華」（即曾志文），及提供「志華」之電話號碼及居住地
    址予警方，員警因而對「志華」上線監聽，及於101年2月7
    日借詢被告以調查曾志文販賣二級毒品之不法事證；嗣曾志
    文所為分別於100年5月15日、100年5月26日（含販賣及轉讓
    ）、100年6月5日、100年6月1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被告之
    犯行（另於100年6月24日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與本案無涉
    ），於000年0月間，經檢察官起訴，並於同年0月間由臺灣
    橋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字第70號判決有罪確定在案，分
    別有被告之警詢及偵查筆錄、手機通訊錄翻拍畫面（見警卷
    第9、12頁，偵卷第2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00
    年12月21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000032626號、101年3月8日
    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017005412號函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
    二分局101年2月22日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017003840號函暨
    陳炳榮警詢筆錄、曾志文之起訴書及判決書等在卷可憑。是
    檢警確係依據被告之指證，因而對曾志文發動偵查，並因而
    查獲曾志文於前揭時間，分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被告之事實
    ，堪認被告於100年6、7月間販賣予他人之毒品（即原判決
    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係向曾志文所購得，二者間具有先
    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及關聯性，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至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示100年3月
    10日之犯行，係曾志文於100年5、6月間販賣毒品給被告前
    之犯行，自與被告向曾志文取得毒品之行為間，不具先後及
    相當因果關係及關聯性，而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
    1項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原判決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未
    及依法減輕其刑，自有未洽，被告以此為由提起上訴，為有
    理由，本院應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至原判決事實欄一、
    ㈠所示犯行部分，被告據此提起上訴，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
　㈢又原判決所處之刑（共8罪）經撤銷後，原定應執行刑部分亦
    失所附麗，應併予撤銷，附此敘明。
四、科刑審查：
　㈠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犯之8罪均自白上開
    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復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
    分，併有前揭供出上游曾志文因而查獲的情形，是本件自應
    就事實欄一、㈠部分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予
    以減輕；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各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2項、第1項規定，先依較少之數減輕，再遞減輕之。
　㈡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
    以正當途徑工作營生，僅因貪圖小利，即罔顧毒品流通對於
    社會所造成之貽害，恣意販售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惡
    性非輕；而其除有如前三、㈠所載之前科素行外，另有多起
    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紀錄，顯見其平
    日素行非佳，且為圖得財產利益已多次觸法，主觀價值已然
    有所偏差；並考量被告遭查獲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次數、各
    次所販售數量、金額多寡，與其坦承犯行、配合檢警辦案，
    及其於本院審理中所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等生活狀
    況等一切情狀（涉及個人隱私部分不予揭露，詳見本院審判
    筆錄），分別就被告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8罪（見本判
    決附表「原判決所對應事實欄及行為時間」欄），各量處如
    附表所示之「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
　㈢另斟酌被告所為本案共8次犯行，罪質相同且手段相似，販賣
    對象雖僅兩人、販賣期間介於100年3月至7月間，非難重複
    評價程度偏高，然於案發後另扣得甲基安非他命毒品12包、
    愷他命2包等不同種類及數量之毒品，與本件數罪所反應出
    被告之人格特性，依法律所規定範圍之外部性界限，及依比
    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等規範，據以裁量之內部性界限，並
    依限制加重原則、罪責相當及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合
    併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五、同案被告陳炳達、曾盈豪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附此
    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月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呂明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附表
編 號 原判決所對應事實欄及行為時間 原審判決主文 （宣告刑部分） 本院判決主文 1 事實欄一、㈠ 100年3月10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2 事實欄一、㈡  100年6月6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事實欄一、㈢  100年6月11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4 事實欄一、㈣ 100年6月12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5 事實欄一、㈤ 100年6月15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6 事實欄一、㈥ 100年6月16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7 事實欄一、㈦ 100年6月24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8 事實欄一、㈧ 100年7月4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柒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再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炳榮




選任辯護人  李衣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010號中華民國100年12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21419號），提起上訴，經本院前審101年度上訴字第74號判決有罪確定，嗣經本院依被告之聲請，裁定開始再審（112年度聲再字第25號），回復第二審程序，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炳榮之宣告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經撤銷部分，陳炳榮各處如附表「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被告陳炳榮表明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沒收及追徵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
　　被告已供出上游曾志文，並因而查獲及判處罪刑確定，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請求酌減刑度等語。
三、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累犯加重部分：
　　查被告前於民國97年間，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98年度簡字第2435號判決減為有期徒刑1月15日確定，並於99年6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事實，固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然而，本件公訴意旨未於起訴時或法院審理中，就被告有無構成累犯，以及是否加重其刑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本院已無庸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況上開業經執行完畢之前案為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與本案罪質不同，被害法益迥異，難認被告有具特別惡性、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事，參酌最高法院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及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本案所犯之各罪，自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原判決未及依前開大法官會議解釋、最高法院之裁定及判決等意旨，依職權認定本件累犯事實，並就是否加重其刑之必要為審酌，遽依前揭被告之前科紀錄，就被告所犯各罪，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自有未合。被告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但原審判決既有前述違誤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就各罪均適用累犯規定並加重其刑部分予以撤銷。惟本院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㈡被告供出上游減刑部分：
　1.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的相關資料，客觀上足使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對之發動偵查，並因而破獲者。所謂「破獲」，指「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刑事判決參照）。
　2.查被告於100年7月20日之調詢時即主動供出其毒品來源為「志華」（即曾志文），及提供「志華」之電話號碼及居住地址予警方，員警因而對「志華」上線監聽，及於101年2月7日借詢被告以調查曾志文販賣二級毒品之不法事證；嗣曾志文所為分別於100年5月15日、100年5月26日（含販賣及轉讓）、100年6月5日、100年6月1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被告之犯行（另於100年6月24日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與本案無涉），於000年0月間，經檢察官起訴，並於同年0月間由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字第70號判決有罪確定在案，分別有被告之警詢及偵查筆錄、手機通訊錄翻拍畫面（見警卷第9、12頁，偵卷第2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00年12月21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000032626號、101年3月8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017005412號函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二分局101年2月22日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017003840號函暨陳炳榮警詢筆錄、曾志文之起訴書及判決書等在卷可憑。是檢警確係依據被告之指證，因而對曾志文發動偵查，並因而查獲曾志文於前揭時間，分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被告之事實，堪認被告於100年6、7月間販賣予他人之毒品（即原判決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係向曾志文所購得，二者間具有先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及關聯性，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至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示100年3月10日之犯行，係曾志文於100年5、6月間販賣毒品給被告前之犯行，自與被告向曾志文取得毒品之行為間，不具先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及關聯性，而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原判決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未及依法減輕其刑，自有未洽，被告以此為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本院應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至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部分，被告據此提起上訴，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又原判決所處之刑（共8罪）經撤銷後，原定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附麗，應併予撤銷，附此敘明。
四、科刑審查：
　㈠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犯之8罪均自白上開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復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併有前揭供出上游曾志文因而查獲的情形，是本件自應就事實欄一、㈠部分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各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項規定，先依較少之數減輕，再遞減輕之。
　㈡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以正當途徑工作營生，僅因貪圖小利，即罔顧毒品流通對於社會所造成之貽害，恣意販售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惡性非輕；而其除有如前三、㈠所載之前科素行外，另有多起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紀錄，顯見其平日素行非佳，且為圖得財產利益已多次觸法，主觀價值已然有所偏差；並考量被告遭查獲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次數、各次所販售數量、金額多寡，與其坦承犯行、配合檢警辦案，及其於本院審理中所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等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涉及個人隱私部分不予揭露，詳見本院審判筆錄），分別就被告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8罪（見本判決附表「原判決所對應事實欄及行為時間」欄），各量處如附表所示之「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
　㈢另斟酌被告所為本案共8次犯行，罪質相同且手段相似，販賣對象雖僅兩人、販賣期間介於100年3月至7月間，非難重複評價程度偏高，然於案發後另扣得甲基安非他命毒品12包、愷他命2包等不同種類及數量之毒品，與本件數罪所反應出被告之人格特性，依法律所規定範圍之外部性界限，及依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等規範，據以裁量之內部性界限，並依限制加重原則、罪責相當及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合併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五、同案被告陳炳達、曾盈豪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月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呂明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附表
		編
號

		原判決所對應事實欄及行為時間

		原審判決主文
（宣告刑部分）

		本院判決主文



		1

		事實欄一、㈠
100年3月10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2

		事實欄一、㈡  100年6月6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事實欄一、㈢
 100年6月11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4

		事實欄一、㈣
100年6月12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5

		事實欄一、㈤
100年6月15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6

		事實欄一、㈥
100年6月16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7

		事實欄一、㈦
100年6月24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8

		事實欄一、㈧
100年7月4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柒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再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炳榮


選任辯護人  李衣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010號中華民國100年12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21419號），提起上訴，經本院前審101年度上訴字第74號判決有罪確定，嗣經本院依被告之聲請，裁定開始再審（112年度聲再字第25號），回復第二審程序，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炳榮之宣告刑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經撤銷部分，陳炳榮各處如附表「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被告陳炳榮表明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沒收及追徵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
　　被告已供出上游曾志文，並因而查獲及判處罪刑確定，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請求酌減刑度等語。
三、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累犯加重部分：
　　查被告前於民國97年間，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98年度簡字第2435號判決減為有期徒刑1月15日確定，並於99年6月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事實，固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然而，本件公訴意旨未於起訴時或法院審理中，就被告有無構成累犯，以及是否加重其刑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本院已無庸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況上開業經執行完畢之前案為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與本案罪質不同，被害法益迥異，難認被告有具特別惡性、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事，參酌最高法院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及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本案所犯之各罪，自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原判決未及依前開大法官會議解釋、最高法院之裁定及判決等意旨，依職權認定本件累犯事實，並就是否加重其刑之必要為審酌，遽依前揭被告之前科紀錄，就被告所犯各罪，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自有未合。被告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但原審判決既有前述違誤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就各罪均適用累犯規定並加重其刑部分予以撤銷。惟本院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㈡被告供出上游減刑部分：
　1.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的相關資料，客觀上足使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對之發動偵查，並因而破獲者。所謂「破獲」，指「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刑事判決參照）。
　2.查被告於100年7月20日之調詢時即主動供出其毒品來源為「志華」（即曾志文），及提供「志華」之電話號碼及居住地址予警方，員警因而對「志華」上線監聽，及於101年2月7日借詢被告以調查曾志文販賣二級毒品之不法事證；嗣曾志文所為分別於100年5月15日、100年5月26日（含販賣及轉讓）、100年6月5日、100年6月1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被告之犯行（另於100年6月24日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與本案無涉），於000年0月間，經檢察官起訴，並於同年0月間由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字第70號判決有罪確定在案，分別有被告之警詢及偵查筆錄、手機通訊錄翻拍畫面（見警卷第9、12頁，偵卷第2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00年12月21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000032626號、101年3月8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017005412號函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二分局101年2月22日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017003840號函暨陳炳榮警詢筆錄、曾志文之起訴書及判決書等在卷可憑。是檢警確係依據被告之指證，因而對曾志文發動偵查，並因而查獲曾志文於前揭時間，分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被告之事實，堪認被告於100年6、7月間販賣予他人之毒品（即原判決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係向曾志文所購得，二者間具有先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及關聯性，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至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示100年3月10日之犯行，係曾志文於100年5、6月間販賣毒品給被告前之犯行，自與被告向曾志文取得毒品之行為間，不具先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及關聯性，而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原判決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未及依法減輕其刑，自有未洽，被告以此為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本院應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至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部分，被告據此提起上訴，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又原判決所處之刑（共8罪）經撤銷後，原定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附麗，應併予撤銷，附此敘明。
四、科刑審查：
　㈠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犯之8罪均自白上開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復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併有前揭供出上游曾志文因而查獲的情形，是本件自應就事實欄一、㈠部分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就事實欄一、㈡至㈧部分各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項規定，先依較少之數減輕，再遞減輕之。
　㈡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不思以正當途徑工作營生，僅因貪圖小利，即罔顧毒品流通對於社會所造成之貽害，恣意販售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惡性非輕；而其除有如前三、㈠所載之前科素行外，另有多起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紀錄，顯見其平日素行非佳，且為圖得財產利益已多次觸法，主觀價值已然有所偏差；並考量被告遭查獲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次數、各次所販售數量、金額多寡，與其坦承犯行、配合檢警辦案，及其於本院審理中所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等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涉及個人隱私部分不予揭露，詳見本院審判筆錄），分別就被告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8罪（見本判決附表「原判決所對應事實欄及行為時間」欄），各量處如附表所示之「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
　㈢另斟酌被告所為本案共8次犯行，罪質相同且手段相似，販賣對象雖僅兩人、販賣期間介於100年3月至7月間，非難重複評價程度偏高，然於案發後另扣得甲基安非他命毒品12包、愷他命2包等不同種類及數量之毒品，與本件數罪所反應出被告之人格特性，依法律所規定範圍之外部性界限，及依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等規範，據以裁量之內部性界限，並依限制加重原則、罪責相當及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合併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五、同案被告陳炳達、曾盈豪部分業經本院前審判決確定，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月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呂明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附表
編 號 原判決所對應事實欄及行為時間 原審判決主文 （宣告刑部分） 本院判決主文 1 事實欄一、㈠ 100年3月10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2 事實欄一、㈡  100年6月6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事實欄一、㈢  100年6月11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4 事實欄一、㈣ 100年6月12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5 事實欄一、㈤ 100年6月15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6 事實欄一、㈥ 100年6月16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7 事實欄一、㈦ 100年6月24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玖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8 事實欄一、㈧ 100年7月4日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參年柒月。 陳炳榮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